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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梁世桥：本院受理黄进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桂0703

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梁成坤：本院受理黄进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桂0703

民初21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利富棉：本院受理黄进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桂0703

民初20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廖国良：本院受理黄进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桂0703

民初20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张朝山：本院受理黄进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桂0703

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梁恒相：本院受理黄进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桂0703

民初21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齐忠奎：本院受理李院东与你、中国十七冶

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本院(2024)皖1723民初3252号应诉

通知书、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责任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5年1月9日

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山东芊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会依法受

理申请人杨晓霞与你方关于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会(2023)烟仲字第543号裁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三亚善悦富侨足底保健店(以下简称善悦

店)、陈慧玲(女，身份证号码：511526*****

*194528 )：本委已受理姚玲等五人诉三亚

美朵足疗保健店及善悦店、陈慧玲劳动争

议一案，现依法向善悦店及陈慧玲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

限善悦店及陈慧玲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 本 委 应 诉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本 委 定 于

2025年1月22日9：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第二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

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1楼)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按

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江苏乾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

理皖宣劳人仲案〔2024〕458号案件申请人李

仲武诉你司关于工伤待遇等劳动争议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无法联系，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皖宣劳人仲裁〔2024〕458号裁

决书。裁决如下：一、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之间劳动关系于2023年12月25日解除的事

实予以确认。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4263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3075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8440

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3300元、住院护理费

13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20元、医疗费

29696元、鉴定费280元，以上款项合计人民

币壹拾陆万玖仟陆佰壹拾捌圆整(￥169618

元)，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三、驳回申请人

的其他诉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自视为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当

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

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宣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辽宁龙江福粮油有限公司、埃克盟(上海)

贸 易 有 限 公 司：本 会 受 理 的 丹 仲 裁 字

(2024)第144号申请人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公司纠纷一案，请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仲裁申请书、仲裁

员名册等相关仲裁文书，提出答辩书和仲

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的期限为

答辩期届满之日起3日内。本会于2025年1

月21日13时30分在本会庭审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丹东仲裁委员会

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告

福建世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温

桂兰申请你单位(呼劳人仲字〔2024〕第1333

号)劳动争议一案，因与你无法联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答辩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

院定于2024年12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3号

仲裁庭(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奈伦国际B

座1312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领取裁决书的

期限为闭庭后的20日之内，逾期不领取即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4年11月23日

通 知

  昆明锅炉有限责任公司，定于2024年

11月29日9时，在昆明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楼三楼，召开公司股东会，商讨昆明

锅炉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向张冬平

转 让 其 持 有 的 昆 明 锅 炉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1 8 . 0 1 6 3 % 的股权及通过公司《章程修正

案》等变更事宜，请股东张辉准时参加，如

逾期不到会，视为弃权。

昆明锅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3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黄子：我院受理梁保东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4)新2325民

初3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于判决

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偿还代偿款190720.57

元，并承担利息以代偿款190720 .57元为基

数，自2024年4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按全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82元，公告费

400元，以上合计5382元，由原告负担1182

元，由被告负担42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管军：本院受理江小珍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 2 4 )苏011 5民初102 3 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吴心宝：本院受理王进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魏付成：本院受理(2024)苏1183民初6254号孙

小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第十三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宋小兵、王建兰：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阴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2024)苏0281民初15910号，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徐霞客

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江阴市徐霞客镇外环

东路18号)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梁建鹏(公民身份号码232325198405023636)：

本院受理原告李慧萍与你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医药

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营养费、

护理费合计2万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

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

判文书上网公开告知书、开庭传票、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B70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天津安心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丰涛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

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天津安心恋线

下VIP会员服务合同》于2024年8月19日解

除;2.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已经支

付的服务费用19800元;3 .请求依法判决被

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B70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段真伟：本院受理巫叶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1183

民初8099号案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孙正兰：本院受理张海路、张金银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苏1183民初65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后白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句容市浮顶茶叶专业合作社、王双林：本院

受理喻志远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

苏1183民初68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后白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吴方林：本院受理吴培芬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证

据、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士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张亚航、张亚静、葛永超、郭俊晓：本院受

张莹诉你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等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

天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

限及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横溪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梁春生：本院受理黄进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桂0703

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声 明

  本人周超，男，身份号码 320******

3 2 3 1 ，自 2 0 1 7 年 2 月 1 6 日 起 ，在 摄 图 网

（https：//699pic.com/）【本人ID号：953083】

上传的所有图片的所有著作权财产性权

利自创作完成之日起均由上海韩众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享有。

声明人：周超

日期：2024年11月23日


